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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为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宣传推
广我市旅游资源，打造“幸福漯河大家游”的旅游发展
新局面，进一步提高居民幸福生活指数，在第十个“中
国旅游日”到来之际，漯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漯河
日报社联合举办以“发展乡村旅游 助力脱贫攻坚”为
主题的中国旅游日活动。

5月11日，河南省文化旅游发展大会胜利召开，省
委、省政府专门研究印发了《关于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
意见》《关于加快乡村旅游的意见》，省委书记王国生做
了重要讲话，为我省文化旅游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
了蓝图，为我市文化旅游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描绘
了美好前景。

乡村旅游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促进
消费升级、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富民强县等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市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
乡村旅游特色村、示范农庄、旅游创客基地、特色民宿
等，培育了一批乡村旅游村、庄园、户外运动基地等。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2家、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家、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

家、中国乡村旅游金牌农家乐20个、全省乡村旅游特
色旅游村13个、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24个、
市级乡村旅游美丽村庄 26 个、市级旅游休闲农庄 20
个。同时，按照“县支线、市环线、点相通、线连线”的
标准，先后开通了 1、2、3 号幸福乡村游线路，为我市
下一步发展乡村旅游打下了良好基础、提供了有力支
撑。

乡村旅游方兴未艾，前途光明。我市乡村旅游发
展将分类推进、循序渐进，围绕体验性、参与性和互动
性完善旅游要素，加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重点抓好
传统村落、美丽乡村、特色庄园、文旅特色小镇建设，打
造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因地制
宜积极发展乡村休闲、乡村度假、乡村民俗、田园综合
体、现代农业庄园等产业，通过乡村旅游、文创、电商、
养老、养生、体育、研发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培育多样
化、个性化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新业态，组织开展漯
河市景区化美丽乡村创建工作，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的
文化品位和服务档次，促进乡村旅游健康、有序、和谐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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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美丽乡村——临颍县金仝村

2019美丽乡村——舞阳县袁集村

2019美丽乡村——郾城区冢马村

中国旅游日活动现场

特色农产品展示

杂技表演

义写

——写在第十个中国旅游日

■本报记者 谢晓龙
“2020 年，市交通运输局将

立足交通职能定位，持续推进作
风建设活动，锤炼一流作风，打
造一流队伍，做好重点工作，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保
障。”日前，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
记、局长高继周接受记者专访时
说。

高继周表示，持续推进作风
建设活动，市交通运输系统将着
力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扛稳抓牢作风建设主体
责 任 ， 落 实 好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并把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纠正“四风”工作作
为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纳

入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
核。

二是以机构改革为契机，因
事设岗，因岗定员，因员定责，
夯实责任。紧盯关键人，督促各
级领导干部发挥好“领头雁”作
用，用“关键少数”引领“绝大
多数”作风持续转变。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整
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
从 讲 政 治 的 高 度 整 治 形 式 主
义、官僚主义，盯住重要节点
防 范 隐 形 变 异 ， 坚 持 “ 抓 系
统、系统抓”，从领导机关和领
导干部抓起、改起。认真落实
省 委 “ 五 比 五 不 比 ” 工 作 要
求，深化治理贯彻上级决策部
署只表态不落实等问题，充分

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 儿 ， 推 动 各 项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 深 化 治 理 不 担 当 、 不 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
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
焦点，深化漠视侵害群众利益
问题专项整治，以解决问题的
扎实成效取信于民。深化治理
困 扰 基 层 的 形 式 主 义 突 出 问
题，严防改头换面、明减暗增等
新的形式主义产生。

四是严厉整治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深入治理享乐主义、奢
靡之风，坚决防范和查处不吃公
款吃老板、违规支出变通下账、
收送电子红包、分批异地操办酒
席、公车私用、私车公养等隐形
变异问题。坚守重要节点，紧盯

薄弱环节，坚持露头就打、深挖
细查，严查享乐、奢靡问题，及
时通报典型案件。

五是担当尽责。深化“双
争”“双承诺”活动，督促广大
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履职尽责、主
动担当作为，以上率下、率先垂
范，在做好当前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统筹安排交通发展各项工
作。

六是健全作风建设制度体
系。从共性问题、突出问题入
手，认真查找廉政风险点，完善
细化相关防控措施和制度规定。
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以工作作风的大转变推动各
项工作有效开展，着力锻造一支
素质优良、作风过硬、能征善
战、务实创新的干部队伍。

以优良作风助推高质量发展
——访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高继周

“邓襄镇韩店村党支部书
记任某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套
取危房改造资金，在党员群众
中产生了不良影响，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希望大家吸取教
训，牢记党员身份，履行党员
职责。”近日，一场处分决定宣
布暨警示教育会在召陵区邓襄
镇政府会议室举行。会上，该
镇纪委书记张华公开宣布本镇
一农村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处分
的决定，并让受处分党员现场
作检讨。

这是召陵区纪委监委做好
案件查处工作“后半篇文章”，
将宣布处分决定现场变成警示
教育课堂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召陵区纪委监
委改变过去处分决定“一宣了

之”的做法，将宣布处分决定
与警示教育有机结合，从细处
着手，不仅向受处分人员所在
单位宣布决定，而且要本人在
会上作检讨，把宣布处分决定
现场变成警示教育课堂，让与
会人员接受最直接、最真实的
教育。

“坚持到处分人员单位宣
布处分决定并开展警示教育，
作为区纪委监委严格党员干部
教育管理的一项‘固定动作’，
目的就是通过以案明纪、以案
施教，教育警示党员干部存戒
惧、知敬畏、守底线，达到

‘查处一案、教育一片、警示一
方’的效果。”召陵区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杞华

一堂警示教育课

■本报记者 张晨阳
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招募造

血干细胞、遗体和人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通过微信公众号进
行宣传、发布 2020 年红十字公
益项目……5月8日～14日，市红
十字会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5·8红十字博爱
周”系列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网上网下，开展全方位宣
传。5 月 8 日在 《漯河日报》 以

“战‘疫’中的市红十字”为主
题，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市红十字
会接收使用社会捐赠情况、红十
字志愿者参与全市复产复学情况
进行集中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
开展宣传，助力疫情防控、公益
项目实施、“三救三献”业务开展

等，发布信息10篇，进一步提高
了公众对红十字业务的认知；开
展集中宣传，5月9日在黄河广场
以“助力疫情防控，红十字‘救’
在身边”为主题，通过设置宣传
台、免费义诊、发放宣传页等形
式，普及自救互救知识，共发放
宣传页1000多份、设置宣传展板
10块，为100多名群众义诊。

精心策划，开展丰富多彩活

动。招募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市红十字会为全市第19例捐
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尚金龙举行
欢送会，中国人寿漯河分公司、
叮当牛、森林假日食品公司等爱
心企业现场进行捐赠；联合市中
心血站和红十字无偿献血服务
队，通过网络、微信群招募造血
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全市新
入库志愿者68名。红十字志愿服

务队命名。在黄河广场举行市红
十字蓝天救援队授旗仪式，进一
步加强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建
设。组织网络知识竞赛。组织500
多名红十字志愿者、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进行学习和答题，通过线
下学习线上答题的方式，宣传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倡导健康
生活理念。组织应急救护培训。5
月9日、5月12日，先后组织师资

力量到黄河广场和舞阳县莲花镇
吴李村开展急救知识培训。

上下联动，营造良好社会氛
围。活动期间，临颍县红十字
会、舞阳县红十字会、市红十字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市红十字
蓝天救援队按照统一部署，积极
开展活动。临颍县红十字会组织
乡镇、医疗单位在金龙广场开展
义诊和集中宣传，提高群众对应
急救护、疫情防控知识的了解；
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通
过微信公众号、志愿者群，积极
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志愿
者招募；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参
与复产复学，先后为市外语中学、
市第六中学、受降路小学等学校进
行消杀，助力学校安全复学。

红 十 字 在 身 边
——“5·8红十字博爱周”活动综述

刑法对泄密犯罪都设立
了哪些罪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
定罪名的规定》 中，以“危
害国家秘密的安全”作为主
罪名的，有九个罪名：

（1） 为境外窃取、刺
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
密、情报罪；（2） 非法获取
国家秘密罪；（3） 非法持有
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
料、物品罪；（4） 故意泄露
国家秘密罪；（5） 过失泄露
国家秘密罪；（6） 非法获取
军事秘密罪；（7） 为境外窃
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
军事秘密罪；（8） 故意泄露
军事秘密罪；（9） 过失泄露
军事秘密罪。

另外，刑法中主罪名不
针对危害国家秘密的行为，
但将危害国家秘密的安全作
为量刑情节或特殊犯罪行为
方式的，有两个罪名：一是
叛逃罪；二是非法侵入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

“为境外窃取、刺探、
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情报罪”应负什么刑事责任？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
定：为境外的机构、组织、
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
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
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同
时，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
定，犯上述罪，可以并处没
收财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
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的，可以判处死刑。

“非法获取国家秘密
罪”应负什么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以窃取、刺探、
收买方法，非法获取国家秘
密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王 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发生后，临颍县疾控中心有这
么一批“消杀卫士”，他们不分昼
夜，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开展消杀
工作，李晓锋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
疫情就是命令。李晓锋和同事们
24小时待命，一接到任务，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进行消杀工作。“每
次接到任务，我们消杀组和流调
组一起赶赴现场。我们负责做好
消杀工作，打开一条安全通道，

流调人员再开展流调工作。”李晓
锋告诉记者，每次进行消杀工作
时，他们都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
护装备、背着沉重的消杀设备负
重行动，不放过任何一个消杀细
节。为早日战胜疫情，他们不分
昼夜，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
劲。一次，他们晚上11点左右接

到命令出发，完成任务时已是凌
晨三点多了。

李晓锋还积极参与单位的消
毒工作，每天工作之余，他背着
消杀设备对单位办公楼进行全面
消毒，为同事们提供一个安全的
工作环境。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渐好

转，为助力复工复产，在没有消
杀任务的时候，他和同事就到工
厂、超市等进行消杀工作的检查

和指导。同时，校园防疫也是李
晓锋的工作重点，他和同事给学
校相关人员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培
训，一趟一趟往学校跑，确认防
控措施是否到位。

“疫情面前，疾控人责无旁
贷，我们必须冲在前面，为疫情防
控贡献自己的力量。”李晓锋说。

李晓锋：战“疫”前线的“消杀卫士”


